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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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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4851號令修正公布第 205條條

文；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4151號令修正公布第 1030-1

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四 編 親屬

   第 二 章 婚姻

      第 四 節 夫妻財產制

         第 二 款 法定財產制

第 1016 條

（刪除）

第 1017 條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

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

為夫妻共有。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夫妻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

改用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產。

第 1018 條

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

第 1018-1 條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第 1019 條

（刪除）



第 1020 條

（刪除）

第 1020-1 條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但

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

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就其婚後財產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有

損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他方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者，以受益人受益

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他方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第 1020-2 條

前條撤銷權，自夫或妻之一方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

行為時起經過一年而消滅。

第 1021 條

（刪除）

第 1022 條

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

第 1023 條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

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

求償還。

第 1024 條

（刪除）

第 1025 條

（刪除）

第 1026 條

（刪除）



第 1027 條

（刪除）

第 1028 條

（刪除）

第 1029 條

（刪除）

第 1030 條

（刪除）

第 1030-1 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

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

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

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

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

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 1030-2 條

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

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



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前條第一項但書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負債務

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1030-3 條

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

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

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分配權利人於義務人不足清償其應得之分配額時，得就其不足

額，對受領之第三人於其所受利益內請求返還。但受領為有償者，以顯不

相當對價取得者為限。

前項對第三人之請求權，於知悉其分配權利受侵害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第 1030-4 條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

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依前條應追加計算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處分時為準。


